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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重要人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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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年台灣地區人力運用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 

一、勞動市場概況 

民國八十八年上半年東亞國家景氣逐漸復甦，國外需求擴增帶動我國出

口及製造業生產轉趨活絡，經濟成長率重回 5％以上之水準，達 5.40％；惟

上半年國內景氣仍處復甦初期，廠商對勞動需求未見明顯提升，各項人力資

源指標仍呈弱勢。八十八年上半年之勞動力續呈成長，為 960 萬 3 千人，其

中就業人數為 933 萬 3 千人，較上年同期成長 0.59％，增幅為近三年同期最

低，而各行業就業人數占總就業人數之比率，農業部門持續降至 8.50％，工

業部門亦降至 37.19％，服務業部門則續升至 54.31％。在失業方面，八十八

年上半年之失業人數與失業率分別為 26 萬 9 千人與 2.81％，均係近三年同期

之最高水準。 

二、勞力供給 

（一）青少年就學年限延長與國人退休年齡提前，致勞動力參與率持續走低 

八十八年五月份之勞動力參與率為 57.80％，為自七十一年同月

（56.75％）以來之新低水準，其中男性勞動力參與率為 69.37％；女

性勞動力參與率為 46.32％。由近二十年之長期趨勢觀察，男性勞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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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率呈明顯遞減態勢；女性勞動力參與率則大致呈現上升趨勢，惟

近年其升幅已趨緩和。就年齡層觀察，25~49 歲青壯年之勞動參與意願

持續升高，勞動力參與率達 78.55％；青少年與中老年之勞動力參與率

則因就學年限延長及退休年齡提前，已分別降至 35.11％與 52.74％。

就教育程度別觀察，以高中（職）程度者之勞動參與意願提升較多，

勞動力參與率達 60.87％，至於國中及以下之低教育程度者則已逐步降

至 50.34％。 

表一  勞動力參與率按年齡及教育程度分 

單位：％ 

項   目   別 六十八年 七十三年 七十八年 八十三年 八十八年 

總        計 57.82 58.87 59.87 58.63 57.80 

男 77.12 75.28 74.70 72.11 69.37 

女 38.23 42.42 45.00 45.06 46.32 

年       齡      

 15~24 歲 50.72 47.85 43.76 37.95 35.11 

 25~49 歲 69.53 73.10 76.56 77.78 78.55 

 50~64 歲 57.22 56.77 56.29 55.09 52.74 

 65 歲以上  8.51  9.19 10.66  8.99  8.06 

教 育 程 度      

 國中及以下 58.33 57.96 57.91 54.88 50.34 

 高中（職） 54.00 57.53 60.10 60.49 60.87 

 大專及以上 62.06 67.51 67.96 66.98 68.21 

 註：本表所列係各年五月份資料，以後各表相同。 

 

（二）有偶婦女勞動力參與率呈緩慢提升之勢 

整體女性之勞動力參與率僅 46.32％，明顯較男性之 69.37％為

低，其中有偶婦女之勞動力參與率亦僅 46.82％，較單身女性之 51.54

％約低 4.7 個百分點；有偶婦女中以尚無子女之勞動力參與率最高，

達64.99％，有未滿6歲子女者與子女均在6歲以上者則分別降至49.24

％與 44.87％，顯示有偶婦女之勞動力參與率係因需撫育子女之故而呈

偏低；惟其仍受年齡與教育程度影響。就年齡層觀察，以 35~39 歲之

有偶婦女勞動參與意願最高，達 60.86％，15~24 歲青少年與 50 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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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歷年五月勞動力參與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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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中老年則分別降至 33.59％與 24.11％。就教育程度別觀察，有偶

婦女之勞動力參與率由國中及以下程度者之 38.43％，升至大專及以上

程度者之 68.68％。再按長期趨勢觀察，有偶婦女勞動力參與率呈緩慢

提升之勢，由六十八年五月之 31.71％，升至八十八年同月之 46.82％，

其中尚無子女者及有未滿 6歲子女者（較年輕且學歷較高之有偶婦女）

於近二十年間分別提升 22 個百分點及 21 個百分點；至於子女均在 6

歲以上者雖亦上升 12 個百分點，惟近二年已呈趨緩。 

（三）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僅占 5.67％，多集中於青壯年及低教育程度者 

八十八年五月之有工作能力的潛在勞動力（非勞動力人口扣除高

齡、身心障礙者）計 532 萬 4 千人，占非勞動力比率達七成六，其中

以「料理家務者」所占比率最高，達 261 萬 3 千人，至於有就業意願

者計有 30 萬 2 千人，僅占潛在勞動力之 5.67％。就長期資料觀察，因

高齡人口快速增加，潛在勞動力占全體非勞動力比率於近二十年間下

降約一成，其中有就業意願者占潛在勞動力之比率亦下降約 4 個百分

點，主要係國人求學年限延長，致有就業意願之 15~34 歲年齡者所占

比率下降所致。 

以八十八年五月資料觀察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女性所占比

率達 57.53％，已超過半數。就教育程度別觀察，國中及以下者所占比

率高達 48.15％；大專及以上者僅占 18.09％。就年齡層觀察，25~49

歲青壯年所占比率亦達 60.36％。再按其希望從事之工作型態觀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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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工作」仍占多數，為 83.47％，至於希望從事之職業別，則以生產操

作工為主，占 40.83％。顯示近年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多集中在女

性、國中及以下程度者與青壯年，且以希望從事「全日工作」者與生

產操作工為主。 

此外，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未參與勞動市場原因係以「想工

作而未找工作」與「料理家務」為主，分占 44.51%與 39.25%。由近年

資料觀察，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特性與希望從事工作性質已逐漸

改變，其中以男性、大專及以上程度者與中老年，及希望從事「全日

工作」者與服務工作者所占比率上升最多。 

表二  近年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特性 

單位：％ 

項     目     別 八十三年 八十四年 八十五年 八十六年 八十七年 八十八年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32.95  38.70  41.50  40.56  39.49  42.47 

女  67.05  61.30  58.50  59.44  60.51  57.53 

年             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5~24 歲   21.24  27.74  24.00  18.49  20.60  18.61 

 25~49 歲   61.65  59.34  60.62  63.11  60.92  60.36 

 50~64 歲   16.65  12.91  15.07  18.40  18.42  20.72 

 65 歲以上   0.46 -   0.30 -   0.06   0.32 

教   育   程   度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國 中 及 以 下  48.30  45.11  45.17  41.91  46.41  48.15 

   高 中 （ 職 ）  35.34  35.64  38.90  37.88  36.92  33.76 

   大 專 及 以 上  16.36  19.25  15.93  20.21  16.67  18.09 

希 望 從 事 工 作 型 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全  日   工  作  72.59  77.68  82.73  83.43  82.05  83.47 

   部  分   工  作  27.41  22.32  17.27  16.57  17.95  16.53 

希  望  從  事  職  業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民代及主管人員  1.47   1.88   1.45   1.03   0.69   0.56 

   專 業  人 員   4.79   5.00   2.62   5.84   3.28   3.79 

   技 術  人 員  16.03  17.93  18.54  17.61  17.10  15.67 

   事務工作人員  16.47  19.90  19.24  19.22  19.55  16.86 

   服務工作人員  19.60  17.46  19.30  18.32  22.45  21.00 

   農事工作人員   1.25   0.67   0.92   1.54   1.39   1.28 

   生產操作人員  40.40  37.14  37.93  36.44  35.53  40.83 

未參與經濟活動原因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料   理   家   務  50.73  38.33  40.36  42.24  40.10  39.25 

         求 學  及 準  備  升  學   8.22   9.11   7.42   6.16   7.17   7.16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32.08  43.34  43.06  43.62  42.53  44.51 

      其               他   8.97   9.21   9.15   7.98  10.20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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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 

（一）女性、白領與受私人雇用就業者趨增 

八十八年五月就業人數計有 934 萬 8 千人，其中男性有 556 萬 3

千人或占 59.51％；女性則有 378 萬 5 千人或占 40.49％。由於近二十

年之女性就業者平均年增率達3.07％，較同期男性之1.36％高出約1.7

個百分點，致女性就業人數占總就業者之比率由六十八年五月之三成

許上升至四成。由就業者之教育程度觀察，大專及以上程度者所占比

率已由六十八年五月之 9.73％，上升至八十八年五月之 26.01％，就

業人力素質呈明顯提升。若由年齡別觀察，青少年（15~24 歲者）與中

老年（50~64 歲者）所占比率於近二十年間同呈下滑，前者降幅達 15

個百分點；後者亦下降約 2個百分點。 

表三  就 業 者 特 性 

單位：%，千人 

項     目     別 六十八年 七十三年 七十八年 八十三年 八十八年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67.23  64.00  62.45  61.65  59.51 

女  32.77  36.00  37.55  38.35  40.49 

年            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5~24 歲   26.96  21.76  17.02  13.94  12.40 

 25~49 歲   56.20  60.98  65.87  69.68  72.03 

 50~64 歲   15.91  16.12  15.59  14.85  14.02 

 65 歲以上   0.94   1.14   1.52   1.53   1.55 

教   育  程   度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國 中 及 以 下  72.20  64.31  56.32  49.00  38.83 

   高 中 （ 職 ）  18.07  23.62  28.65  32.31  35.16 

   大 專 及 以 上   9.73  12.07  15.03  18.69  26.01 

行            業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農        業  21.10  17.22  12.50  10.95   8.38 

   工        業  41.87  41.91  42.65  39.70  37.28 

    服     務     業  37.04  40.87  44.85  49.35  54.34 

職 業 分 類(千人)      

   白 領  工 作   1332   1700   2243   2926   3569 

   藍 領  工 作   2763   3122   3545   3551   3357 

從  業   身  分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雇           主   4.24   3.99   4.64   5.28   5.44 

    自 營 作 業 者  21.06  21.40  18.99  17.37  16.31 

    無酬家屬工作者  10.60  10.14   8.64   8.60   7.85 

   受   雇   者  64.11  64.46  67.73  68.75  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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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部分時間工作者所占比率

%

受私人雇用就業者

全體就業者

隨產業結構變遷，近二十年間就業者之行、職業結構與從業身分

已有顯著改變。以行業結構而言，農業所占比率由六十八年五月之二

成一持續降至八十八年五月之一成以下；服務業則由三成七持續升至

五成四。以職業結構而言，近二十年間之白領（民代及主管人員、專

業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就業者以每年平均

5.05％幅度成長，遠超過同期總就業者與藍領（生產操作工）就業者

之平均年增率 1.98％與 0.98％。此外，台灣社會所特有之小型家族企

業就業者（自營作業者與無酬家屬工作者）所占比率已由六十八年五

月之三成二，降至八十八年五月之二成四；同期之受私人雇用者則由

五成升至六成。 

（二）部分時間工作者與多份工作者所占比率仍低 

八十八年五月就業者平均每週工作時數為 46.93 小時，較過去二

十年間就業者平均每週工作時數（47、48 小時左右）略減。全體就業

者中，部分時間工作者 1 所占比率（40 小時以下之有職業且在工作者

占全體有職業且在工作之就業者比率）多在 5％~10％之間，且大致隨

景氣趨緩而升高；至於受私人雇用之部分時間工作者所占比率更僅在 2

％~6％之間（即剔除在部分時間工作者中存在相當比率之自營與無酬

家屬工作者影響）；若與美、日等國之 20%左右相較，我國民間企業部

分時間工作機會與人力則仍待持續開發。 

                                                 
1 自八十四年起，就業者之每週工作時數係以部分時間工作與全日時間工作直接區分，惟為求歷年比較，本文所指之部

分時間工作者係為工時合計 40 小時以下之有職業且在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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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年五月有多份工作（次要工作）之就業者計有 11 萬 6 千人

或占全體就業者之 1.24％，其中男性有 8 萬 8 千人；女性有 2 萬 8 千

人，且以所得偏低之50歲以上中老年與從事農事工作者所占比率較高。 

（三）過去一年新進及重行就業者以進入服務業居多 

過去一年（八十七年五月至八十八年五月）之新進及重行就業者

計有 46 萬 1 千人或占全體就業者之 4.94％（新進重行就業比率），其

中男性有 22 萬 8 千人，新進重行就業比率為 4.09％；女性則有 23 萬

4 千人，新進重行就業比率為 6.17％。就年齡別觀察，過去一年之新

進及重行就業者中以青少年所占比率最高，為 54.16％。就教育程度別

觀察，以高中（職）程度者所占比率最高，占 41.48％。再就其進入行

業別觀察，過去一年內以進入服務業所占比率最高，達六成以上。若

觀察其獲得現職之方法（不含職位調動及在自家經營事業工作之就業

者），以「託親友師長介紹」與「應徵廣告招貼」為主，分占 47.07

％與 45.44％，而年齡愈輕者，利用「應徵廣告招貼」方法獲得現職之

比率愈高。  

（四）低度運用比率為 16.45％，其中以教育與職業不相稱及所得偏低者居多 

八十八年五月未適當運用就業者（低度運用人力）計有 153 萬 8

千人或占全體就業者之 16.45％（低度運用比率），其中男性低度運用

比率為 16.94％；女性則為 15.74％。就未適當運用之原因觀察，教育 

表四 就業者未適當運用之情形 

未 適 當 運 用 占 就 業 之 比 率 (％) 

年      別 
就  業  者

(千 人) 

未適當運用人數

(千  人) 
計 所得偏低

教 育 與 職

業 不 相 稱 
工時不足

六十八年 6305  964 12.11  5.54 4.63 1.94 

七十三年 7202 1486 20.64  9.95 7.38 3.30 

七十八年 8217 1772 21.56 10.72 9.18 1.66 

八十三年 8879 1356 15.27  7.69 5.60 1.98 

八十八年 9348 1538 16.45  6.57 7.08 2.81 

與職業不相稱與所得偏低各占 43.01％與 39.91％，工時不足則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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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就行業別觀察，以農業之運用情形最差，低度運用比率達

46.11％，主要係所得偏低所致；營造業及製造業低度運用比率亦分別

達 20.82％及 15.71％，主要係工時不足及教育與職業不相稱所致。 

（五）就業者工作漸趨穩定，想另找工作情形漸減 

八十八年五月就業者從事現職之在職期間平均為 8 年 4 個月，較

上(八十七)年延長 2 個月，其中男性為 9 年 2 個月；女性則為 7 年 2

個月。男性就業者以服務 10 年以上者最多，占 35.90％，其次為 5~未

滿 10 年者及 1~未滿 3 年者，分占 19.49％與 19.37％；女性就業者以

服務 10 年以上者與 1~3 年者居多數，分占 26.06％與 25.78％。 

表五 就業者想另找工作之情形 

就業者想另找工作人數(千人) 

年        別 
 占就業者之比率

（％） 

想換工作者占另找

工 作 者 之 比 率 

（％） 

已開始求職者占另

找工作者之比率

（％） 

 六 十 八 年 1026 16.26 -  9.11 

 七 十 三 年  801 11.12 68.13 22.04 

 七 十 八 年  808  9.83 72.35 20.45 

 八 十 三 年  739  8.32 74.09 14.86 

 八 十 八 年  815  8.72 65.61 27.49 

 

八十八年五月想另找工作之就業者計有 81 萬 5 千人，占總就業者

之 8.72％，其中男性有 52 萬 1 千人；女性則有 29 萬 4 千人。就業者

想另找工作之原因，主要係想換工作，占 65.61％；其餘為想增加額外

工作，惟在想另找工作之就業者中，已展開求職行動者僅占 27.49％。

就想另找工作之就業者特性觀察，以青壯年與國中及以下程度者居多

數，分占 74.31％與 40.64％，且以服務於製造業與批發、零售及餐飲

業者較多，分占 23.98％與 23.41％。以職業別觀察，則以生產操作工

及體力工為主，占 41.50％。近二十年間就業者想另找工作情形呈逐年

遞減，由六十八年五月之 16.26％，降至八十八年五月之 8.72％，其

中雖均以想換工作者為主，惟近三年來想增加額外工作者已突破三



 

 

（11）

成，主要係其主要工作之收入與工時不僅較全體就業者明顯偏低，且

差距亦逐漸擴大。 

過去一年（八十七年）間曾經轉業之就業者計有 59 萬 2千人或占

總就業人數之 6.33％（就業移轉率），其中男性有 33 萬 1 千人，就業

移轉率為 5.96％；女性有 26 萬人，就業移轉率為 6.88％。轉業者中

以行、職業同時轉換者最多，占五成以上；相同行、職業間之轉換亦

近三成。就轉業原因觀察，以自願離職之 42 萬 8 千人居多，占七成以

上，非自願離職者亦達 11 萬 5 千人或占 19.42％。若觀察轉業者變換

工作之次數分配，以變換一次工作者居多，占 86.37％；變換三次以上

者僅占 3.41％。 

（六）各行職業轉業後仍從事原行職業之比率以製造業及專業人員最高 

過去一年轉業者之行、職業移轉情形，就轉業者之現職行業與前

職行業比較，轉業後仍在原行業工作之比率，以製造業之 61.70％最

高；公共行政業之 55.85％次之；社會及個人服務業與批發、零售及餐

飲業亦均在 50％以上；而以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最低。若由不同行業間

之移轉情形觀察，製造業之移入者，以來自批發、零售及餐飲業居多，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之移入者則多來自製造業；至於運輸通信業、金

融保險業、工商服務業與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之移入者，均以批發、零

售及餐飲業為主。就行業別之毛移轉率 2 觀察，以工商服務業之 12.69

％最高，礦業之 12.00％次之，而以水電燃氣業之 1.00％最低。就淨

移轉率 3 而言，工業部門及運輸通信業均為負值，且以礦業之-3.11％

最低；餘則均為正值，其中以工商服務業與公共行政業之0.90％與0.89

％最高。 

就職業別觀察，就業者轉業後仍從事原職業之比率，以專業人員

之 72.27％最高；生產操作人員之 69.85％次之；而以農事工作人員之

21.08％最低。若由不同職業間之移轉情形觀察，專業人員與事務工作

人員之移入者，以技術人員居多；生產操作人員之移入者，則以服務

工作人員較多；至於技術人員、服務工作人員及農事工作人員，均以

生產操作人員為主要移入來源。就職業別之毛移轉率觀察，以事務工

作人員與服務工作人員之 8.24％與 7.28％最高，而以農事工作人員之

                                                 
2 毛移轉率係指各行（職）業之轉業（包含移入及移出）人數/去（八十七）年全年該業平均就業人數之比率。 

3 淨移轉率係指各行（職）業之異動淨值（移入減移出）/去（八十七）年全年該業平均就業人數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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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最低。就淨移轉率而言，除技術人員之-0.74％與生產操作人員

之-0.25％呈負值外，其餘職類均為正值，其中以事務工作人員之 1.15

％最高。 

表六 近年轉業者之行、職業移轉率 

單位：％ 

八十三年 八十四年 八十五年 八十六年 八十七年 八十八年

項    目    別 毛移轉

率 

淨移轉

率 

毛移轉

率 

淨移轉

率 

毛移轉

率 

淨移轉

率 

毛移轉

率 

淨移轉

率 

毛移轉

率 

淨移轉

率 

毛移轉

率 

淨移轉

率 

行            業             

 農           業  3.25 -0.79  2.83 -0.59  2.70 -0.36   0.03  2.99 -0.46  2.66  0.14

 工           業  5.58 -0.60  4.49  0.03  4.66 -0.52  -0.51  6.34 -0.16  4.31 -0.33

    礦            業 10.60  2.16  6.37  0.99 11.42 -8.44 10.00 -2.06  8.37 -8.37 12.00 -3.11

    製    造      業  7.03 -1.83  5.33 -0.51  5.85 -0.31   0.00  5.94  0.11  5.12 -0.05

    水 電 燃 氣  業  3.80 -1.64  3.28 -1.80  2.47 -1.79  -0.55  1.23  1.23  1.00 -0.22

    營     造     業  9.09  2.85  6.16  1.50  6.88 -0.88  -1.82  7.66 -0.85  6.51 -1.15

 服     務     業  4.12  0.66  3.34  0.10  3.46  0.48   0.36  7.64  0.20  3.03  0.21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8.69  0.83  7.09  0.25  8.46 -0.34   0.09  7.44 -0.13  7.43  0.02

   運  輸  通  信 業  7.99 -0.07  7.24 -0.86  8.93  1.25   1.68  7.56  0.13  7.19 -0.11

   金  融  保  險 業 11.03  1.03  8.34  3.76  9.09  3.91   1.69 10.11  2.27  9.78  0.47

   工  商  服  務 業 15.13  0.71 12.53  1.31 15.05  0.29 11.26 -1.92 15.72  0.85 12.69  0.90

    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7.68  0.34  6.07 -0.81  7.38  0.88   0.31  6.85  0.22  6.35  0.26

   公  共  行  政 業  4.15  1.63  4.94  0.22  4.87 -0.71   0.54  3.75 -0.52  4.50  0.89

職             業             

 民 代 及 主 管 人 員  4.39  1.69  4.29  1.47  4.79  0.05   0.41  4.79  0.78  3.61  0.69

 專   業   人   員  4.00 -0.44  3.71 -1.13  3.93  0.89   0.36  3.81  0.85  3.87  0.20

 技   術   人   員  8.28  0.02  6.48  0.12  7.50 -0.22  -0.06  7.09  0.72  6.04 -0.74

 事  務  工 作 人  員  9.05  0.21  7.93  0.67  9.03  0.15   0.93  7.41  0.54  8.24  1.15

 服  務  工 作 人  員  7.88  1.32  7.15  0.29  8.41  0.97   0.06  7.73 -0.86  7.28  0.19

 農  事  工 作 人  員  3.25 -0.79  2.76 -0.48  2.72 -0.40   0.11  2.79 -0.57  2.75  0.18

 生  產  操 作 人  員  4.22 -0.52  3.30 -0.22  3.86 -0.40  -0.40  3.75 -0.15  3.6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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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業 

八十八年五月失業率為 2.84％，係歷（六十七）年同月之最高水準，

其中男性為 3.24％；女性為 2.23％。就年齡別觀察，以青少年之失業率 6.16

％最高；就教育程度別觀察，則以高中（職）程度者之 3.31％最高。 

表七  失業率按性別、年齡與教育程度分 

單位：％ 

項    目    別 六十八年 七十三年 七十八年 八十三年 八十八年 

總          計 1.18 2.11 1.50 1.43 2.84 

男 1.13 2.12 1.55 1.48 3.24 

女 1.28 2.10 1.43 1.35 2.23 

年          齡      

 15~24 歲  2.82 5.07 4.05 4.45 6.16 

 25~49 歲  0.58 1.44 1.15 1.02 2.55 

 50~64 歲  0.54 0.66 0.29 0.56 1.51 

 65 歲以上 0.00 0.00 0.00 0.00 0.55 

教  育  程  度      

國 中 及 以 下 0.86 1.32 1.02 1.03 2.66 

高 中 （ 職 ） 2.28 3.89 2.35 1.87 3.31 

大 專 及 以 上 1.52 2.78 1.68 1.74 2.45 

（一）失業者以男性、青壯年與高中（職）程度者較多 

八十八年五月之失業者計有 27 萬 3 千人，其中男性有 18 萬 7 千

人或占 68.36％；女性則有 8萬 6千人或占 31.64％。就年齡別觀察，

以 25~49 歲青壯年所占比率較高，占 64.45％；青少年所占比率則降至

27.91％。就教育程度別觀察，以高中（職）程度者所占比率最高，占

41.20％；大學及以上之高教育程度者僅占 8.84％。就失業者（扣除等

待恢復工作與已定於短期內開始工作而無報酬者）之求職方法觀察，

以「應徵廣告招貼」與「託親友師長介紹」為主，分占 66.87％與 63.74

％，其中年齡愈輕者，利用「應徵廣告招貼」方法尋職之比率愈高；

利用「託親友師長介紹」方法尋職之比率則愈低。與過去一年之新進

及重行就業者相較，過去一年內雖以女性與青少年之進入者較多；失

業者卻以男性與青壯年為主；在教育程度方面，二者均以高中（職）

程度者為主。至於進入者獲得現職之主要方法，係與失業者求職方法



 

 

（14）

圖四 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者未就業原因

學非所用3%
遠景不佳6%

工時不適合5%

工作環境不良11%

地點不理想16%

其他3%

待遇太低56%

圖五  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者遭遇困難

婚姻狀況限制0.3%

年齡限制19%

技術不合21%

教育程度不合11%
工作性質不合32%

性別限制0.3%

語言限制0.2%

其他16%

大致相同，二者均以「託親友師長介紹」與「應徵廣告招貼」為主。 

八十八年五月之非初次尋職失業者計 22 萬 8 千人，就行業觀察，

以由製造業退離者最多，計 5萬 9千人或占 25.76％；就職業觀察，以

由生產操作工作退離者最多，計 10 萬 6 千人或占 46.71％，其中並以

希望找尋原職業（生產操作工）者居多，占八成五以上。全體失業者

中，曾遇有工作機會者計 14 萬 4 千人或占 52.71％，觀察其未去就業

原因，主要係「待遇太低」所致，占五成以上；其餘未曾遇有工作機

會之 12 萬 9 千人中，尋職遭遇困難係以「工作性質不合」者居多，占

32.33％。近年失業者遇有工作機會之比率因景氣趨緩，已由八十四年

五月之 77.0％降至本（八十八）年五月之 52.7％。 

 

（二）長期失業者平均期望待遇較高 

八十八年五月失業者平均失業期間為 23 週，而失業期間達 27 週

以上之長期失業者計 8萬 4千人或占全體失業者之 30.85％，其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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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萬 9千人或占 70.54％；女性則有 2萬 5千人或占 29.46％。觀察

其年齡分布，以 20~29 歲之青年較多，計 3萬 3千人或占 38.72％；就

教育程度別觀察，則以高中（職）程度者較多，計 3萬 4千人或占 40.30

％。長期失業者中，初次尋職者計 1 萬 6 千人；非初次尋職者則有 6

萬 8千人，其中以由批發、零售及餐飲業與製造業退離者較多，均為 1

萬 8千人或占 25.87％與 25.78％；若由原從事之職業觀察，則以由生

產操作工作退離者較多，計 3 萬 5 千人或占 51.78％。長期失業者中，

曾經遇有工作機會者計 4萬 1千人或占 48.64％，而未去就業之原因，

主要係「待遇太低」所致，占 60.74％；其餘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 4萬

3千人中，主要遭遇之尋職困難係以「工作性質不合」為主，占 28.39

％。八十八年五月之長期失業者平均期望待遇為 32,173 元，較全體失

業者之 31,501 元略高，與過去一年內尋獲現職者（含新進及重行就業

與轉業之受雇者）之主要工作收入 26,803 元相較，則屬偏高。 

 


